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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
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補充公告 

硫磺進口框架協議下之持續關連交易 

 
茲提述中化化肥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十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二十日的公告，以及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的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本公司之兩

家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敦尚貿易有限公司（「敦尚貿易」）及中化化肥有限公司（「中化化肥」）

與本公司最終控股股東中國中化集團有限公司（「中化集團」）訂立之硫磺、化肥及其他化肥原

料進口框架協議 （「硫磺進口框架協議」）。 

 

根據硫磺進口框架協議，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包括首尾兩

天）之期間內，中化集團將進口由敦尚貿易採購之硫磺、化肥及其他化肥原料，並將之出售予中

化化肥。硫磺進口框架協議下之交易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並已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

日獲得本公司獨立股東批准。 

 

本公司宣佈，於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五日，中化化肥新加坡有限公司（「中化新加坡」）、敦尚貿

易、中化化肥與中化集團訂立硫磺進口框架協議之補充協議（「補充協議」），據此，於二零一

九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包括首尾兩天）之期間內，除通過敦尚貿易進

口硫磺、化肥及其他化肥原料外，中化集團亦將進口由中化新加坡採購之硫磺、化肥及其他化肥

原料，並將之出售予中化化肥。除此之外，硫磺進口框架協議的其他條款（包括定價條款）保持

不變。 

 

中化新加坡於2018年11月設立，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主要經營化肥及化肥原材料的國

際貿易。為促進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國際業務發展並拓展國際採購渠道，本公司擬將中化新加

坡作為採購硫磺、化肥及其他化肥原料的額外渠道，因而簽訂補充協議。 

 

硫磺進口框架協議下中化集團從敦尚貿易採購之硫磺、化肥及其他化肥原料之年度上限變更為中

化集團從中化新加坡及敦尚貿易採購之合計金額，但年度上限金額保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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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董事會 

中化化肥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 
覃衡德 

 
 

香港，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覃衡德先生（首席執行官）及楊宏偉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為楊林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高明東先生、盧欣先生及謝孝衍先生。 
 
*僅供識別 


